
  企业想要上市， 必须要有保荐人的保荐， 而在保荐

后， 企业出现问题， 不具备上市条件了， 保荐人能“撤

回” 保荐吗？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案件， 这

也是全国首例保荐人解除保荐合同最终恢复上市失败引

起的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

在股票发行全面注册制改革

背景下， 保荐人及保荐程序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本案中， 法院明

确了保荐人行使保荐合同解除权

的条件， 通过对合同条款和法律

规定的阐释， 明确保荐人在依法

依规做出专业判断后， 具有合同

的单方解除权。 同时认可了保荐人

根据发行人的变化而调整保荐意见

的合理性， 尊重保荐人对于发行人

信息的审慎核查意见， 积极回应了

业界较为关注的司法对保荐意见的

审查标准， 有助于保荐人积极审慎

履职， 更好地保护潜在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本案在审查保荐人作出的

专业判断是否准确时， 也充分参考

了监管机构的意见， 进而认定保荐

人经合理程序确认发行人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情况下， 解除保荐协议具

有合法依据， 体现了金融司法与金

融监管协同治理的科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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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保荐 公司恢复上市失败 谁的责？
全国首例！ 法院一审二审皆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判
审

【法官说法】 >>>

夫妻扮“姐弟”合伙骗钱
两人因诈骗钱财被判拘役

妻子在网络寻觅“真爱”， 丈

夫则扮演妻子“弟弟” “母亲” 等

角色获取受害人信任， 后再以结婚

彩礼钱为名实施诈骗。 今年 1 月，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吴

某、 张某夫妇因犯诈骗罪被金山区

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拘役 6 个月， 并

处罚金 2000 元。

约会带“弟弟”，博取

被害人信任

2021 年 11 月， 李先生在某社

交软件上结识了张某， 经过一段时

间的网聊， 兴趣相投的两人很快成

为了好友。 随着几次相约线下见

面， 李先生逐渐对“温柔” 的张某

产生了好感， 而张某也接受了李先

生的表白， 两人自然而然地确定了

恋爱关系。

恋爱一段时间后， 张某在两人

约会时带来了“弟弟” 吴某介绍给

李先生认识， 并将“母亲” 的联系

方式也推给了李先生。 能够和恋人

的家人相识， 这让李先生更确信可

以和张某走到谈婚论嫁的幸福结

局。

“我们也谈了这么久， 我妈

说如果你诚心要和我结婚， 就要

先给点礼金表示一下……” 2022

年 1 月， 张某以需要得到母亲认

可为由向李先生谈及婚嫁彩礼事

宜。

自己是诚心想和女友结成正

果， 提前表示决心也无可厚非， 抱

着让女友家人安心的想法， 李先生

遂按照张某要求， 将 1 万余元礼金

转账给了张某“母亲”。

给了“礼金”后，她逐渐

冷淡直至失联

李先生本以为受到对方家人认

可， 感情可以更加稳固，可随着交往

时间的推移，女友的态度却变得逐渐

冷淡，从微信上寥寥回复几句到再也

联系不上。 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先生尝

试联系女友“弟弟”，而对方在保持一

段时间联系后也失了踪。 无奈之下，

李先生又找到女友“母亲”，虽然一开

始女友“母亲” 还在微信里表示会

联系张某了解情况， 但在李先生几

次追问后， 也拉黑了联系方式。

女友和女友一家人的反常行为

让李先生逐渐起了疑虑， 意识到曾

经的“恋人” 可能是骗子， 2023 年

4 月， 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求助。

2023 年 6 月， 警方将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 同样被抓获的还有吴

某， 而他既是张某的“弟弟” “母

亲”， 更是张某的丈夫！ 原来李先生

心心念念的“恋人” 竟早已结婚，

而“网络遇真爱” 的浪漫情节也是

吴某、 张某夫妻为了骗取钱款设下

的“温柔陷阱”。

2023 年 12 月， 金山检察院依法

以诈骗罪对吴某、 张某二人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吴某、

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较

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

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

理， 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作出上述判决。

交友时涉及资金问题

务必严加核实

网络的发展， 使得人们交友有

了更为方便的渠道， 但也给犯罪分

子带来了可乘之机。 不法分子往往

会以建立恋爱关系为手段， 编造身

世曲折、 生活艰难、 婚恋礼金等各

式理由， 提出涉及钱财的要求， 以

此骗取钱款。 检察官提醒， 网络交

友要谨慎， 过程中涉及资金问题时，

务必核实信息， 防止对方以虚拟身

份实施诈骗， 不要被甜言蜜语冲昏

头脑， 以免陷入“爱情陷阱”。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杰瑛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某证券公司为一家股份公司的

恢复上市进行了保荐， 但一年半过

去， 交易所一直未同意恢复上市，

证券公司经审核调查， 发现股份公

司已不具备恢复上市的条件， 于是

主张解除保荐协议， 最终该公司恢

复上市失败。

为此， 股份公司将证券公司起

诉至法院， 要求判定该解除行为不

发生效力， 证券公司返还保荐费用，

并赔偿损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 （下称浦东法院 ） 经审理后，

驳回了股份公司的全部诉请。 这也

是全国首例保荐人解除保荐合同最

终恢复上市失败引起的证券上市保

荐合同纠纷。

保荐能否自行“撤回”

股份公司认为， 自身没有出现

根本违约情形， 双方签订的 《协议

书》 “推荐恢复上市” 中也并未约

定合同主体的单方解除权， 故证券

公司不具有约定解除权。 同时， 公

司具备恢复上市条件， 证券公司未

经任何审核程序， 即要求解除协议，

请求判定该行为无效， 协议相关部

分因证券公司根本违约而解除， 要

求返还 300 万元保荐费及利息， 并

支付律师费。

证券公司辩称， 双方协议中约

定了证券公司在股份公司不具备恢

复上市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解除保

荐协议。 因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外担保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股东之间不和

对公司经营存在较大不利影响等情

况， 证券公司经合适的审核程序，

判定其已经不具备恢复上市条件，

故解除保荐协议， 不应返还费用，

亦不应承担相应损失， 请求驳回全

部诉请。

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双方签订

保荐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保荐股份公

司恢复上市， 协议中约定“在推荐

甲方恢复上市过程中， 如果乙方经

合适的审核程序， 有充分理由认为

甲方不具备恢复上市的条件， 乙方

可以不再推荐甲方恢复上市。” 即在

特定情况下， 允许证券公司不再推

荐股份公司恢复上市， 实质上赋予了

其在特定情况下解除该部分合同的权

利。

即使双方未在保荐协议中约定解

除条件， 由于股份公司隐瞒了违规对

外担保的事项， 违反了保证提供信息

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义务， 而该义务

的违反与其无法恢复上市具有重要因

果关系， 故证券公司在本案中亦享有

法定解除权。

关于股份公司是否具备上市条件，

法院认为， 保荐人的全面尽职调查职

责和义务不仅仅限于保荐之前， 在提

交保荐书后交易所审核、 股票恢复上

市期间， 其仍在一定范围内负有相应

义务。

本案中， 证券公司虽然在 2020 年

7 月出具 《保荐书》， 认为股份公司具

备恢复上市条件， 但随着该公司运营

状况变化、 此前违规情况被披露等事

项的发生， 证券公司作为专业保荐人，

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 重新作出判

断。 其调查核实后， 作出股份公司不

具备恢复上市条件的综合判断， 并进

行了必要解释， 系合法适当履行保荐

人职责， 并非违反“禁反言” 原则，

故法院对证券公司的解除行为予以认

可。

至于证券公司是否应该赔偿股份

公司损失， 法院认为， 证券公司出具

恢复上市保荐书、 根据深交所的要求

提交补充核查意见等， 已经付出了相

应劳务， 取得了智力成果， 股份公司

亦支付了这部分工作所对应的费用，

可以认定证券公司的上述工作量与股

份公司支付的费用相当。 同时， 从本

案的实际情况来看， 即便证券公司继

续履行合同， 亦难以使股份公司恢复

上市成功， 故股份公司无法获得实质

收益， 不存在预期利益损失， 证券公

司无需返还已支付的保荐费。

据此， 浦东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

股份公司的全部诉请。 股份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